


《地区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教学大纲

课程建设目标：
地区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是一门面向全校所有专业的通识课。该课程首先是从典型地区冲突为切入点，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从规范角度出发分析地区冲突产生的成因和影响，包括历史、民族、居民、领土、经贸、条约、外交、军事、地缘政治等多重维度；其次是对国际人道法的解读，包括国际法基本原则、陆战海战空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国际人道主义走廊、战争犯罪、对武装冲突的限制、战争犯罪及地区冲突的解决方法、ICC 国际组织等进行分析，最后特别是结合东京审判着重分析战争法律责任。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分享新近国际时政中地区冲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培养主动发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从“小我”走向“大我”。
作为通识课，本课程除不仅告诉学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学生为什么，旨在解决根本性的理念问题：培养其国际法的视野，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平情怀，提升热爱和平、拥抱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武装冲突的理念。

课程内容安排：
1.第一周   威斯特伐利亚的标签代表了什么
威斯特伐利亚的由来
威斯特伐利亚的影响
2.第二周   地区冲突的界定和影响
典型地区冲突举例
国际法上的冲突
地区冲突的影响
3.第三周   地区冲突的成因分析
传统因素
新安全因素
4.第四周   处置地区冲突的国际法准则和方法
国家主权与地区冲突解决的关系如何认定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之政治解决方法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之法律解决方法
5.第五周    处置地区冲突的国际法准则和方法
条约是否应当信守
不首先使用武力的承诺
国际法上的自卫权
6.第六周     战争的开始及其法律后果
外交关系领事关系何去何从
经贸关系是否熔断                                 
7.第七周     战争的开始及其法律后果
彼此间的条约受影响吗
交战国的财产及交战国国民财产受影响吗
8.第八周     战争的结束及法律后果
敌对行为的停止
战争状态的结束
冷战时战争吗？
9.第九周      陆战作战方法和手段限制与禁止
将采用各种列举
思政案例：731生化部队。了解其功能定位，解读其反人类的暴行，分析其反人道和反人类的本质属性，使学生牢记历史，珍爱   和平。
10.第十周     海战空战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与禁止
将采用各种列举
相关规定及国际实践
11.第十一周   国际人道主义法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分析
平民、伤病员和战俘的地位
了解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人道主义救援
12.第十二周   禁止使用武力的例外
自卫
强制行动
维和行动
思政案例：联合国维和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了解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产生背景，了解其发展阶段，评判维和原则与规则，分析其成败得失与困境，结合中国多次参与联合国维和实践体现大国担  当。
13.第十三周   战争难民
环境难民与战争难民
战争难民的影响与相关公约
14.第十四周   战争犯罪及法律责任
战争犯罪与国际刑法
战争犯罪的主体
结合二战进行分析
15.第十五周   战争犯罪及法律责任
国家的战争法律责任
个人的战争法律责任
思政案例之东京审判：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通过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与鞭挞，以及对战争罪犯的制裁，培植学生对和平的热爱之情。
16.第十六周   情景模拟展示
各组分别进行
全员参与
特别注重考核情景模拟设计中的和平理念、主权理念，情景模拟展示中体现出来的和平、正义和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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